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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联 合 钢 铁 网 服 务 合 同
甲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乙方： 北京中联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0号乐成中心A座12层 （100022）

电话：（010）67590909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传真：（010）67590908            账  号：110060744018010009570
1、 权利与义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自甲方按照本合同及附件约定的服务费用交纳之日起即可获得相应服务内容。

2. 如因乙方原因，网站平台的非正常中断，造成各项服务功能的非正常中断，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服务中断所造成的损失，且赔偿金额不超过服务不正常中断时间所对应折算的服务费用，或要求乙方适当延长服务期限。

3. 在甲方订购的服务范围内可随时向乙方咨询相关行业信息及平台信息。

4. 甲方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合法经营，不得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共道德准则、其他相关规定以及第三方的权益并应对自己网上行为承担责任。
5.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未经许可，甲方不得转载、传播、扩散或转让，否则造成一切后果由甲方负责，乙方保留诉讼的权利。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有权按照协议附件中约定的服务项目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2. 乙方可随时调整各服务项目价格，但本合同即定价格在甲方所选服务项目的有效期内保持不变。

3. 对于甲方在乙方平台发布的信息，乙方拥有最终审查权。

4. 当甲方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约定时，乙方有权拒绝向甲方提供服务，直至无条件取消甲方会员资格。

5. 为了维护网站的长期正常运行，或网站系统升级，加强网站的服务功能，乙方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网站进行维护，因此类情况而造成的正常服务中断，乙方应提前三天通知甲方，并有义务尽力避免服务中断或将中断时间限制在最短时间内。

6. 乙方收到甲方的合格注册资料和会员服务费后，在两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开通相应的服务权限，并保证甲方购买的服务项目正常使用。

2、 服务内容

甲方定制频道享受的服务内容

1. 浏览(www.custeel.com)网上所定制频道国内外及各相关频道产品的钢铁行业最新新闻；

2. 浏览网上所定制频道产品全国各地市场价格行情及国际价格行情，以及每日更新的各品种价格对照；

3. 浏览网上所定制频道全国各大钢铁生产企业调价信息、钢厂出厂（采购）价格及相关政策、钢厂投产检修信息以及最新的钢厂动态信息；

4. 浏览网上所定制频道产品的每日分析、每周评述、月度评述、季度评述、国内市场综述及国际市场综述、中联钢视点。
5. 浏览网上所定制频道产品的最新生产、进出口数据及相关数据分析。

甲方定制专区品种享受的服务内容
1. 浏览网上所定专区品种的相关新闻及国内外钢铁行业新闻；

2. 浏览网上所定专区品种全国各地市场价格行情及国际价格行情，以及每日更新的品种价格对照；

3. 浏览网上所定专区品种随时更新的每日分析、每周评述、月度评述、季度评述、国内市场综述及国际市场综述。

4. 浏览网上所定制专区内全国各家钢铁生产企业调价信息、钢厂出厂价格及相关政策、钢厂投产检修信息以及最新的钢厂动态信息；

5. 浏览网上所定制专区产品的最新生产、进出口数据及相关数据分析。
3、 服务费支付

甲方定制的服务内容                                               ；浏览账号：          ；服务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费用总计：               。 甲方应在签订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依本合同及附件约定的金额向乙方支付。乙方有权利在甲方过期十日未支付款项的情况下，停止向甲方提供服务，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负。

4、 合同变更与终止

1. 任何一方对本合同提出变更或提前终止，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对方进行确认；

2. 甲方要求变更或增加服务项目的，双方应补签合同附件，主合同有效期限随之延长。其它附件服务项目到期后自行终止。

3. 甲方要终止或减少服务项目的，则服务费用不予退还。
5、 其他

本合同一式两份，合同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签章：                                 单位签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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